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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医后〔2019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苏医药职业学院

工程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《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工程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》经 2019

年 3 月 19 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

2019 年 3 月 21 日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9年 3月21日印发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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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医药职业学院

工程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工程建设的科学性、民主性和规范性，

加强对工程建设的检查、监督和指导，不断促进工程质量和管理水平

的提高，学校决定成立工程建设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建指委），并

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建指委是学校工程建设的研究咨询和决策指导机构，在

校长领导下对全校工程建设开展规划、指导、审议和评价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建指委实行委员制。设主任委员 1 人（由学校院长担任）、

常务副主任委员 1 人（由学校主管工程建设的副院长担任）、副主任

委员和委员若干人，由学校领导、二级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担

任。

第四条 建指委的常设机构为建指委办公室。建指委办公室负责

文件资料管理、会议通知等建指委日常事务。建指委办公室设在后勤

管理处，办公室主任由后勤管理处处长兼任。

第五条 建指委职责

1.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、政策，从基本建设的规律出发，对学校

的基本建设规划提出建设性意见。

2.研究学校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对学校的基本建设工作

运行机制及管理制度提出建设性意见。

3.对基本建设项目、校园大型修缮与景观提升工程的立项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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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

4.对基本建设项目、校园大型修缮与景观提升工程方案以及其他

重大事项进行审议。

5.定期听取并审议后勤管理处关于年度基本建设项目、校园大型

修缮与景观提升工程情况的汇报，并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第六条 建指委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，也可由主任委员委托

常务副主任委员主持。

第七条 建指委实行民主集中制，重大事项实行票决制，票决时

参加会议人数必须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，并获得与会委

员过半数票数，票决方为有效。

第八条 建指委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，研究建设工作，通报

情况。根据需要可召开扩大会议。

第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建指委主任委员有权提议召开会议，讨

论增补、罢免建指委委员，提议经建指委表决通过后生效。

第十条 经建指委主任委员同意，可邀请建设行业、政府部门、

高等学校的规划、设计、监理、造价咨询、招标、审计、建设等方面

专家列席会议，并提供业务咨询与指导。

第十一条 建指委开展工作所需经费，纳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。

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其解释权、修订权属于建

指委。


